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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地檢全力配合三級延長管制，降載開庭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全國三級警戒延長至7月26日及各項

適度鬆綁措施，茲就本署各項具體因應作為，說明如下： 

一、 降載開庭 

自今(110)年7月13日起到同(7)月26日止，本署除內、外勤以

及急迫性、時效性、必要性案件以外，以每半天為一個時段區

間，各該區間僅開放1/3比例且相互間隔之偵查庭及詢問室(即

三間偵查庭及一間詢問室)使用，並以一案傳喚一名被告(或證

人、告訴人、利害關係人等)到庭應訊為原則；另陪同當事人

到庭律師，亦以一名為限，以維護洽公民眾與同仁安全 

二、 受理內、外勤案件，或偵訊(或詢問)在監、在押當事人，除確

有必要實體開庭偵訊以外，以透過視訊設備偵訊為原則。 

三、 採取各項防疫措施，並請到庭民眾配合 

1. 偵查庭於每日開庭前均先行消毒，並於每案偵訊結束(預估

約30分鐘)後，於次案偵訊之間隔期間內，再行消毒一次。 

2. 偵查庭及詢問室均加裝透明隔版。 

3. 每案偵訊結束後，於次案偵訊之間隔時間內，打開偵查庭及

詢問室，以維持通風環境。 

4. 民眾或律師到庭時，均須遵守實聯制。 

5. 本署同仁及任何民眾、律師進入本署辦公廳舍前，均應測量

體溫，體溫異常者，不得進入。 

6. 所寄送之傳票均檢附 TOCC評估表，民眾及律師於進入本署

辦公廳舍大樓前，均應填載完畢。 



7. 本署同仁以及民眾、律師於進入本署辦公廳舍，以及應訊或

詢問期間，均須全程配戴口罩。 

8. 於偵查庭內應訊或於偵庭外等候應訊時，應坐於本署安排具

有相當間隔之座位，以維持社交距離。 

9. 責由本署法警隨時留意於本署辦公廳舍外留置之民眾，適時

引導，以維持社交距離，並避免群聚感染。 

四、 為保護民眾及本署同仁避免染疫，並兼顧本署各項業務逐步常

態運作，除法警室同仁以外，維持1/3人數之同仁異地居家辦

公；另彈性上下班措施，亦延長實施至7月26日止。 

國內疫情雖在全體國人努力下，已漸趨改善，惟本署仍遵照法務部

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時時保持警戒，嚴密執行各項防疫

措施，避免群聚，以防止疫情擴散。 


